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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18春〕第（9）号
关于2018年申报增设本科专业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贯彻落实学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发展规划，结合本学期教务处工作要点，就做好2018年我校申报增设、调整本科专业及校内第二学位专业等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1、 制定本科专业建设三年(2018-2020)规划
按照上海海洋大学“十三五”本科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规划，各学院进一步明确、制定本科专业增设及调整三年（2018-2020年）规划，按照增量优化、存量调整、错位竞争、特色发展的实施路径，统筹资源配置，调整专业设置，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对国家海洋、水产、食品战略需求的满足度、各相关领域和行业的贡献度、与上海产业结构布局和学校办学定位的契合度。
制定专业建设三年（2018-2020）规划，增设和调整专业要对接“十三五”学校和学院发展规划总体要求，进行充分调研和专家论证，组织撰写专业建设三年规划（参考格式见附件1）,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教务处复核和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
2、 2018年本科新专业申报及专业设置调整
申报增设新专业要在前期调研和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等方面专家充分论证基础上，组织填写申报书（附件2、3），学院审核后将申报书（初稿）及学院论证意见报教务处复核和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
专业调整需慎重，凡提出撤销或停招专业，均需充分调研和论证，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后，将书面申请（附件4，包含专业沿革、撤销或停招缘由、相关后续问题、论证审议程序）经院长签字报学校组织审议。
3、 2018年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申报
    申报条件：（1）学校现有的、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本科专业；（2）具有5届以上毕业生和社会需求的本科专业（包含专业方向）。
培养方案：采用学分制管理，总学分为45～60学分。其中专业知识课不低于40学分，毕业论文（设计）为5～10学分。实行单独组班教学，教学安排在周五晚上、周六或周日，集中实践环节和部分课程可安排在寒暑期。
有关组织管理、专业设置、培养方案、教学安排、学籍管理、招生对象等要求，见附件5：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第二专业、双学位实施办法（试行）。
申报程序：学院研究提出申请，提交关于申报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报告并附培养计划（见附件6：参考格式）及主要师资配置等材料报教务处，学校组织审核遴选，确认，公示、公布。
4、 材料提交：
请有关学院于第4周周五（3月30日）前将相关材料打印稿一份，签字盖章后交教务处教研科（学生事务中心203室），同时电子稿发送至hlliu@shou.edu.cn。
附件1：***学院专业建设三年（2018-2020）规划（参考格式）
附件2：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备案专业适用）
附件3：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审批专业适用）
附件4：***学院2018年专业调整报告（参考格式）
附件5：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第二专业、双学位实施办法（试行）
附件6：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培养计划(参考格式)
                                                              教务处
                                                             2017.3.16
